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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北县人民政府文件
丘政发〔2021〕10 号

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
8 项涉及县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，省州驻丘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根据《文

山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17 项涉及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

（文政发〔2021〕13 号）以及《文山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

办法》（文政办发〔2017〕14 号）有关规定，决定调整 8 项涉及

县级行政权力事项，其中，取消 2 项、承接 6 项（详见附件 1、

2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关于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

各有关部门不得再对已经取消的事项实施审批，也不得以其

他名义变相实施审批；要加大对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“双随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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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公开”抽查力度，强化事后监管，防止出现取消就是不管、取

消就乱的现象发生。

二、关于承接的行政权力事项

各有关部门对承接的行政审批事项，要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

做好衔接，制定承接方案，规范审批程序，压缩办结时限，切实

提高审批效率，确保审批工作无空挡、不间断。

各有关部门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有关

行政权力事项调整工作，及时编写业务手册和办事指南（简版、

完整版）并公布，依据职能职责切实加强调整后的行政权力事中

事后监管，并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前将部门行政权力事项调整工

作落实情况反馈县政务服务管理局。联系人：冯正洪；联系电话：

13577680470；电子邮箱：971259656@qq.com。

附件：1.丘北县取消的 2 项行政权力事项

2.丘北县承接的 6 项行政权力事项

3.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17 项涉及州级行政权力

事项的决定（文政发〔2021〕13 号）

2021 年 6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mailto:971259656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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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丘北县取消的 2项行政权力事项
序
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

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1
医疗机构设置
审批（含港澳
台）

卫生健康
部门（省、
州、县）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
例》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
和下放 50 项行政审
批项目等事项的决
定》（国发〔2013〕
27 号）
《关于进一步改革
完善医疗机构、医师
审批工作的通知》
（国卫医发〔2018〕
19 号）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 23 项行政
权力事项的决定》
（云政发〔2020〕31
号 ）

行政许可

部分取消。
权限调整如
下：三级医
院、三级妇
幼保健院、
中外合资合
作 医 疗 机
构、港澳台
独资医疗机
构 初 审 转
报，急救中
心、急救站
州级审批，
举办其他医
疗机构的，
州、县卫生
健康行政部
门不再核发
《设置医疗
机 构 批 准
书》

卫生健康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
加强监管：1.完善医疗机构设置
规划方式，对社会办医疗机机构
实行指导性规划。加强对社会资
本投资医疗机构的服务，同时注
意防止以服务之名行审批之实。
2.严格实施“医疗机构执业登
记”，并将审批结果向社会公
开。3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管、重点监管等，畅通投诉举
报渠道，依法处理医患纠纷和医
疗事故，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
检查力度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
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。4.
依法实施信用监管，如实记录违
法失信行为，实施差异化监管措
施，对严重违法的医疗机构及其
从业人员实行行业禁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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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外国人进入自
然保护区审批

林草部门
(州、县 )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自然保护区条例》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 482 项涉
及省级行政权力事
项的决定》(云政发
(2020)16 号 )

行政许可 取消

取消许可后，林草部门要通过以
下措施加强监管: 1.加强对自
然保护区的日常监管，指导自然
保护区管理机构对进入保护区
的外国人加强管理。发现违法违
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
开结果，发现涉嫌犯罪活动要及
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2.严格实
施猎捕野生动物、采伐或采集野
生植物、出口野生动植物及其产
品等方面的许可管理、防止资源
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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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丘北县承接的 6项行政权力事项

序
号

事项名称
实施部门
及行使层级

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承接部门 调整方式

1

进入草原防
火管制区车
辆的草原防
火通行证审
批

林草部门
（州、县）

《草原防火条例》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
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
〔2020〕16 号）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112 项
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
定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21 号）
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351 项涉
及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文政
发〔2020〕32 号）

行政许可 县林草局

下放，州级林草部
门不再实施，由县
（市）林草部门属
地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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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森林高火险
期内进入森
林高火险区
的审批

林草部门
（州、县）

《草原防火条例》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
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
〔2020〕16 号）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112 项
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
定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21 号）
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351 项涉
及州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文政
发〔2020〕32 号）

行政许可 县林草局

下放，州级林草部
门不再实施，由县
（市）林草部门属
地管理。

3

林 木 种 子
（含园林绿
化草种）生
产经营许可
证核发

林草部门
（州、县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
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（国家林业局令第 40 号）
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部
分州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文政
发〔2013〕61 号）

行政许可 县林草局

下放，州级林草部
门不再实施，由县
（市）林草部门属
地管理。

4
湿地范围内
的建设项目
审批

林草部门
（州、县）

《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》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
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
〔2020〕16 号）

行政许可 县林草局

下放，州级林草部
门不再实施，由县
（市）林草部门属
地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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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在风景名胜
区内从事建
设、设置广
告、举办大
型游乐活动
以及其他影
响生态和景
观活动许可

林草部门
（州、县）

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
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
〔2020〕16 号）

行政许可 县林草局

下放，州级林草部
门不再实施，由县
（市）林草部门属
地管理。

6
林业贷款贴
息补贴

林草部门
（州、县）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
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03〕9 号）
《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〈林业
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农〔2016〕196 号）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482 项涉

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

〔2020〕16 号）

行政给付 县林草局

下放，1.林业贷款
贴息补贴的申报
材料由县市级林
草部门组织申报；
2.林业贴息贷款
项目的检查验收
工作由各县（市）
林草部门负责实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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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及各部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协、县纪委监委、县法院、县检察

院、县人武部。

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8 日印发


